
華
公
四

299 

僞
 
國
壹
月

N0 

■

十 
六
一
二

23

中
其
、债
斩
華
社
之
帽
導
。A
^
1
^
§
%
§
%
^
^
^
^
^
%
^
^
^
^
^
^

亦
有
復
活
節
之
话
動
。朱
1

 

殺
死
松
童 ̂
 判
無
跟
之
兇
手 
" 

力
義 

多」

，將
以
犯
神
經
病
苗
被
捕
一. 

"

曲
界
看
彳
多
人

R  

雲
訊
。自
我
承
認
係
心
襄
態
，
兇
手
。赫
夫
曼
氏
。 

0
彼
證
。麥
米
倫
偏
一
個
服
一
士
。利
用
此
日
孑
來
發
動
反*
爲
太
陽
報
於
星
期
六
日
披
露
之
後
。期
爲
後
等
一
名
有
億
害 

核
子
巡
打
。請
求
將
核
于
試0

社
會
安
全2
人
。乃
爲
警
察
們
發
出
标
神
病
師
捉
執
照
。將

>
蜜
。英
國
政
府
此
韻
行
爲 

。重
與
係
表
示
出C

英
國
政 

府/
慌
沸
度
；
情
形
。
： 

記
者
詢
問
關
於
英
首
指 

發
米
倫
赴
美
國
訪
問
之
事
時

美
國
在
太
平
洋
中
成

人
歎
十
船
艦
 

刀

共

卅

亠

歹

復
演
節
之
過
末
亠
」

有
两
人
不
復
活

g®

1

1
「
肥

累
訊
6
在
復
活
阪
週
米;

-<1/" 

之
時
。大
X
埠
兩
宗
交
通
失 

事
。而
有
兩
名
人
民
死
亡
。

■■.■■.
/.■ 

其
中 
一
宗
係
爲 
一
名
今
年
七
一
二 

月
便
爲
八
十
八
歲
之
老
籍0♦ 
一」. 

橫
過 M
 路
而
夫
海
灘
公
園
坐.
 

F

欣
賞
景
色
之
烈
遜
氏
。.卻
「
丁 

A'/ 

因
舉
行
較
慢
而
被
連
掩
倒
吗■
*
 

死
二
「 月
賭
者
聞
。   

W..- 

若
少"W

 

年
人
。則
不
會
被
撞
。

在
北
昌
則
一
名
廿
一
歲■
■
 

之
機
械
學
徒
乘
坐
一
庙
舊
車
可 

翻
新
之
車6
而
因
在
路
上
控
一
導
、

* /

3

O

争
之
人
。彼

對

於

堅

尼

地

之

;
？ 

叙
令
是
従
。而
不
會
有
反
對
臨
禁
止
。
雲
埠
亦
有
此
次
之
为
彼
捕
捉

4

■■■

。

巡
行
暖
生
。 

2  

赫
夫
曼
係
於
穩
寧
殺
死
一
名
十
崽
報
童
。
經
過
了
兩
次 

在
英
國
。羅
索
爾
哲
學
小
法
庭
審
訊
。而
由
陪
審
官
兩
次
通
過-
死
刑
」
。可
是
於
最 

)
後
。
?. 
訴
院
之
百
名
法
官
里.、
十
份6

交
給
美
國
方
面
。企 

Z

。以
三
名
痢
兩
备
不
證
據
一
圖
來
給
此
名/
危
害

%:
會
安 

(
未
之
能
充
足
。而
將
之
輝
放
一
全
之
股
手
捕
律
。

星 期

英
京
。華
盛
頓
廿
三H
美
聯
社
電
。美
國
成
千
軍
人
及
其
他
人
士
。和
約
箴
十
艘
艦
。已
縛
準
備
於
本
週
内

,o'來
在
太 

平
洋
試@
空
中
核
子
找as 6
有
些
官
貝
認
賞
第一

枚 
核
子
彈
。很
可
能
在
今
後
四
十
八
小fs

內
發
生
。 

自
從 
一 九
五
八
年
以
來
。
此
係
爲
美6；

第一 
次
之
準
備
核
子
空
中
試
竈
。而
當
美
國
有
時
準
備
及
行
將
試
曼
時
。很

- 
彼
指
出
。
在
過
去
十
年 

凌
均
不
發
出
逮
捕
令
裁
眞
件 

届
今a
呢a;
彼
修
得
有
黠
不

旅

家
請
求
八
個
中
立
國
家
在
日 

內
瓦
裁
軍
會
議
中
。將
船
送 

入
美
國
在
太
平
洋
核
子
試
。 *

未
之
能
充
足
。而
將
之
輝
放

■
獲
享
自
由
。
  

■■...

多
人
均
相
信
解
聯
亦
會
単
備
作
核
子
之
試S3

。蘇
聯
於
去
年
九
月
間
。曾
將
五
丁
枚
之
核
子 

彌
試 @
。

蘇
總
埋
克
比
曾
經
謂
、倘
若
西
方
國
富
恢
復
核
子
試©
。則
蘇
聯
爲
了
國
家
安
全
及
世 

界
和
平
起
見:
會
進
行
第
二
次
之
新
核
子
武
器7
試 @
。

捻
可
靠
之
消
息
指
示
出
。此
次
実
國7
一試8
爲C

S

亦
作
二
三
個
月
之
期
間
。而
試
験
約 

卅
六"
核
子
彈
。完
全
係
在
地
面
之
上
進
行
。而
有
些
很
可
能
離
開
地
球
。敏
百
里
以
上
。 

大
多
數
係
火
箭
以
及
核
子
彈
頭

解
。 

i*^  
阿一

於
上
星
期
五
日 

0..二
百
名
柬 

輝
寨
4
軍
際
侵
入
槌
西
貢
四 

部
一
百
廿
里
之
永
居
郷
村
。 

誌
報
社
冢0
該
等
柬
埔 

寨
Z
一
突
擊
隊
。傑
携
帶
機
槍 

步
槍
及
剣
等
。而
來
襲
學
。 

傷
了
出
名
。及
酶
兩
名
婦
女 

劫
去
。該

報 
tt又
室
。生
還
者 

則
於
星
期
日
發
出5

議
。而 

省
政
府
富
局0
立
前
派
員
及 

運
根
食
下
郷
作
救
葫
工
作
。 

據
-
可
靠
之■
息
謂
。 

南
越
政
府
爲
了
避
奴
越
共
田

警
察
们
收
到
兇
手
之
表 

.姊
妹
蜂
洛
比
夫
人
之
畏
途
電 

語
■
晚
求
奮
郷
們
通
知
她
之 

丈
夫/
她
平
安
标
事0
而
現
， 

在
赫
大
曼
對
於
太
陽
秀
之
披. 

露
他
一
士
自
由
表
示
不
滿
。故 

此
暫
吐
離
開
。可
能
於
星
期 

二
或
言 
B'返
！.童
。一

.
齢
察
們
無
法
査
出
此
長 

途
電
汗
由
何
處
來
。

始
穩
寧0
人
們
甚
爲
憤

e
3
 

磔

2

地
技
。來
作
抗
版
美
國
試
験0

國
家
之
危
機(
一

現
在
按
照
法
律
專
家
就 

見
。則
一
個
人
已
經
禽
卜
訴

3
、

0

院
澤
放
後
之
罪
犯
。不
館
再

輕
彈
。

卫
再
度
有
發
生 

一
阿
根
廷
京
城
0-.廿
=5一日 

遼
麻
社
电
。阿
核
廷
之
國
家 

他
犠
。又
再
度
發
生0' 

一 

海
軍
旅
月
期
日
宣
倘.。 

*
等
同
意
陸
軍
單
位
之
思
解 

「
而
阿
廷
極
統
必
須
要
將
披 

倫
主
義
者
之
選
舉
勝
利
一
消
除 

一 

可
是
令
日
此
等 W
人
們 

。再
度
發
出
瞥
吿
。倘
若
麒
一 

哲
不
再
採
取
行
動
。則
彼
等 
一 

肾
出
兵
襄
擊
京
都
。-

一 

••■*̂
**̂

*1*̂
^̂

**#̂
#̂|̂

^̂

 

印
尼
政
府
宣
佈 

糧
食
分
酣
辦
法 

二 
印
尼
。
耶
加
達
廿
三
日 

遊
造
II電 a,印
尼
總
統
蘇
卡 

證
於
今
日
發
铝
謂
。虞一了令

♦0

△

 

防

Ct

6̂
<̂
5

(
度
以
同
一
罪
名
指
控
之0

制
失
靈
。而
與
另1

車
相
撞"

美
總
統
昨
解
釋

，

可
是
彼
於
上
星
期
及
星 

三
期
裁
軍
計
劃4

期五
日
。向
太
陽
可
記
者
自 

美
京
華
盛
頓
。加
拿
大3
d

係
有
興
趣
殺
死
叫
童

C

。尤
其
是
於
彼
飮
酒
後0
心 

理
上
發
生
變
化
。而
專
門
以

而
死
亡
。其
他
敢
人
受
傷
。
』
「「

Ap
19

<̂/?1̂
))̂
/))̂
4 

日
本
有
陸
沉
憂 

每
年
陷
落
八
寸 

日
本
東
京
廿
三
日
路
透
， 

社
卷
。在
東
京
之
東
南
部
。• 

1  
個
早
已
建
立
起
來
之
工
業 

中
心
區
，現
在
開
始
慢
地
隨 

地
下
降
。現
在
下
降
之
程
度 

。很
易
受
到
水
浸
，
虞
。
， 

據
乾a

現
在
之
下
降
率 

。借
每
年 A
寸
，
」•
二
二

據
未
證
貫
之
消
息

gw。美
國
此
次
核
子
試
筋
。大
多
数 

係
爲
火
箭
武
器
，核
子
彈
頭C

爆
炸
後
科
於
雷
達
及
通
訊
之 

影
响C

爆
炸
對
於
敵
人
才
核
子
彈
順
是
否
有
影
响
。及
探
討 

一 种
中
大
子
炸
彈
。該
炸
彈
係
貝
殺
死
人
類
。可
是
不
影
响 

至
樓
宇
。

美
國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於
本
月
初
早
巳
在
太
平
洋
讓
擇
了 

兩
處
地
方
。其
中
一
個
年在
於
夏
威
夷
南
部
。
一 千
三
百
里

尼
赫
魯
之
保
證
。不
准
尼
泊 

爾
人
利
用
印
度
爲
彼
等
反is  

尼
泊
爾 Z
基
地
。

尼
泊
爾
國
王
來
此
間
五 

日
0
討
論
兩
國
間
之
事
宜
。 

據
尼
泊
爾
之
官
員
謂
。印
度 

方
面
之
態
度
。甚
爲
强
硬
。 

印
度
指
控
尼
泊
爾
國
王 

違
反
了
憲
法
。而
將
尼
泊
爾 

之
人
民
選
出
政
府
解
散
。而 

將
統
治
權
集
於
彼
本
身
。 

一一 

共
售
莒
指
出
b

尼
赫 

魯
對
國
王
謂
。印
度
政
府
係 

一
絕
對
反
對
該
等
不
合
法
之
日 

爲
及
暴
動
。可
是
彼
指
出
。 

彼
不
能
禁
止
任
何
人
在
印
度 

之
自
由
發
表
俄
利
。包
括
尼 

泊
爾
之
逃
亡
者
在
内
。

印
度
曾
經
指
控
尼
泊
爾 

過
於
與
中
共
友
善C
而
令
圖 

藉
此
令
到
中
印
方
面
交
惡
。 

A
t**1̂

**#">̂
^̂

*̂̂
**̂

^  

中
共
又
責
印
度 

日
本
。東
京
合
際
社
电 

。在
北
京
之
人
代
會
中
據
稱 

。中
共
評
擊
印
度
。此
間
電 

台
收
到
報
吿
謂"
中
印
邊
境 

糾
紛
不
能
解
决
。係
因
爲
尼 

赫
魯
政
府
之
有
意
行
爲
。彼 

等
謂
。印
度
現
在
採
取
一
種 

最
危
險
之
感
度
。

設
幫
台
同
時
廣
播
。印 

度
拒
絕
中
國
提
議
之
和
談
。

=

社
龍
。美
總
睡
堅
尼
地
於
昨4

R

解
釋
史
國
援
嚴
之
」
期
裁(
殺
人
爲
樂
。 

軍
計
劃?
時
謂
。
美
國
在
現2

丁

於
太
陽
報
發
表
之
後
。
一
怒
及
豊
哀
。彼
等
認
場
此
係 

彼
等
尸
恥
。而
讓
兇
手
目
由

善

照

一

時
。仍
然
無
法
協
助
歩
國
來(
赫
总
曼
已
經
有
了
五
百
元
。 

建
立
法
國
之
核
子
軍
隊
可
是j

而
消
失
於
人
羣
中
。而
警
察 

在
將
來
某
待
。美
裡
很
可
來(
們
相
信?
舍
路
之
展
覽
會
中 
一一 

者
慮
以
核
孑
武
器
配
備
聯
合j

。或
甚
至
向
加
省
等
南
部
而

丁
而
不
豊
罰
。

之
聖
誕
島
。另一 
處
係
爲
在 

夏
威
夷
西
南
部
九
百
里
之
尊 

一 

十
頓
島
。

一 

大
名
鼓
之
美
軍
。Y

駐 

质
該
兩
島0
而
今
週
末
筱
等 

在
島
上
之
任
務
。倭
執
行
反 

間
諜
二
任
務
。

國
防
部
當
然
不
肯
披
露 

該
等
反
間
諜
因
體
之
存
在
。 

一
可
是
據
可
爲
之
消
息
。指
出

等
之
目
的
。今
日
下
午
再
度 

發
射
。以
使
成
功
。則
將
來 

對
於
赴
月
球
上
行
。可
以
有 

更
传
之
把
握
。

塞
經
過
而
入
境
起
見
。 

與
柬
埔
寨 

811飞
緩
衝
界

柬一

當
福
有
人
左
張
赫
夫
曼

-
氏
處
死
刑
。可
是
有
些
指
岀 

;
即
餘
将
赫
夫.曼
處
死
。办

線
。

4

行
《故
此
加
騎
瞽
及
市
警
等

關
之
和
平
軍
。

中
立
之
柬
埔
袭
現
在
承 

認
南
越
之
反
我
政
汁
。然
而 

事
實
上C

彼
等
早
日
不
和
。 

而
時
時
互
相
指
控
破
壞
邊
境 

之
行
爲
。

:

特 
811 將
彼
夕 
照
片
印
晒
数 
一 不
能
箕
験
十
歲
王
寮
匡
湧
。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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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名
利 

高 
£: 

T
八 

一
低
， 

2

度
■

温5  地』 辟一 四一 三》

5

中
國
工
人
數
千 

入
寮
建
築
公
路 

寮
國
。永
珍
廿
三 9
 合 

際
計
困
。此
間
今
日
軽
導
。 

厥
千
名
中
國
工
人
進
入
寮
國 

。而
開
始
建
築
一
條
公
路
。 

來
連
接
中
國
與
使
國
之
交
通 

美
國
方
面
之
消
息
謂
。 

振
空
中
攝
影
所
得
。中
國
丄 

人
已
經
在
南
本
河
谷
之
地
方 

。建
築
一
度
拱
橋
。越
過
此

盡
 

8—

 

靂

每 月
每 弄 半 年士

原
京
。漠
期
科 O
據
此
間
刊
交
家
謝(
知
然
地
蘇
總
理
克
氏
。與
毛
澤
凍
及
周
恩
來
領
導
下

—

蘇

 

片3 
暫

n

;
兩
國
黨
理
論
爭
辯
囘
合
中
、暫
時
典
得
技
術
上
之
勝
利
。'

，

?

”1

二
—

-• 

外
企
家
們
。於
今
日
硏
究
了
用
线
在
步
京
最
沢
舉
行
三
週
之
中
焚
民
代
表
大
會
之
宣
言
及
； 

最
近
；
蘇
砲
各.種
文
吿
乙
德
。
齢
联
在
叶
匠
合
中0

蘇
一
總
理
暫
叫
。

1--':.:"
J
;
.
:
.
「 

眞
理
報
出
最
近
時
北
京
代
民
代
侖
去
宣
言
刊

rh。
以
向
够
人
民
報
導2
.
。
.

六
六 

五 
一

3 > 2

各

一1

在
近
西
貢
地
方
。兩
名 
■
印
尼
粮
食
秩
序
兩
返
正
常 

人
在
西
貢
河
扒
艇
時
。
田
見
。彼
宜
布~
項
粮
食
分

四 二一二一 
八二一七

■
》 

8  e e 。 。

『
地

配
辦
法
。

一 

在
廣
播
中
被
謂®
粮
食 

慣
俵
必
須
要
規
定n

近
券
員 

*
則
設
立
起
來
。而
用
制
印 

反>
、米
市
塲
。

美
國
已
有
了

。
來

被
共
產
黨
炮
火
殺
死0 

t/)1cttlKM6 

投
蘇
之
英
外
交 

謂
英
驚
慌
過
度 

蘇
京
。莫
斯
料
什
三
日 

路
透
社
電a
投
降
於
蘇
聯
之 

前
英
國
外
交
家
巴
卓
士
今
日 

對
訊
者
謂
。很
願
明
雄
英
國 

政
府
害
怕
我
返
去
。而
令
到 

英
國
會
陷
於
恐
怖
状
態
中
。 

彼
謂
。我
很
蹩
在

St 

會
主
義
之
制
度
下
居

9:-。而 

不
願
意
在
英
國
封
展
制
陵
之 

社
會
下
生
活
。

徳
指
出
。相
信
他
哥
高 

氏
不
願
不
荷
蘭
午
活~
而
返 

莫
斯
科
之
事
。而
鲁
彼
之 

名
字
。在
英
國
之
無
章
上
發 

表
，彼

相
信
。英
院
章
認 

6
 蘇
聯
投
荷
蘭
乙
寄
科
學 

家
高
氏
投
降
後
。限
自
願
返 

蘇
。若
西
方
能
墨
導
巴
卓 

任
返
國c

則
會
貫
一
箱
很
巨 

大
之
消
息
。故
此6
膏
此
刑
一 

息
發
表
後
。英
國
鑫
局
立
刻

厶
中
蘇
間
基
本
芬
岐
仍
存
在
：;

•
據 

66可
靠
之
消
息*
Q
在
未
刊
行
中
舞
人
代
會
之
宣
言
之
前
。
蘇
聯
官
民
們
。首
先
作
詳
細
， 

之
研
究"
檢
査
供
。認
爲

-A.- 
代
會
之
宣
言
沢
仇
等
在
大
會7
討
論
。係
與
蘇
、聯
之
理
亂
相
近
之
後
<- 

外
交
觀
察
冢
發
表
彼
等
之
慧
見
。莫
斯
科
弟
京
間
之
基
本
分
岐
仍
然
存
在
。彼
等
同
時
預.一 

言
。從
爭
取
共
產
集
團
領
導
格"
及
其
他
统
性
工
利
、盘
競
爭
:0
會
再
欠
苦£
"

0-.二

-'"-.-.."•
/.-..
■■5
.. 

但
是
根
據
嚴
密
肝
究
中
共
之*
育
域
関
布
肌
證
京
典
盛
力
繁
受
到
阈
内4
濟
肝
難■
壓
殖 

。决
定
暫
砰
頃
向
於
蘇
總
理
克
鼠
，
和
塞
和
政
懲
。

」 

， 

△
申   

-dfc會
避
支
持
里
言
識
」

按
照
餅
聯
方
面
才
旬
諭
。北
京
改
就
在■
言
申

0.:知
附
租
奄
共
春
政
策
。並
未
提
議
出
此
係
、
一 

暂
畤
之
政
策-•
而
华
產
文
：i
英
懿
本
求<
%
够
0
係
不
可.避
免
时
。.

.;■:

..,•:
一-
;? 

當
北 
石
政
瘠
攻
整
美
績
統
壓
尼
知
直
脉
当
自
酒
外
策
時
。北
京
政
府M
未
如
以
前
二
、樣
辯
論
一 

柏
林
間
題
與
演 
討
論
雌
縫
無
學
鰻

S.-6

胃
，二
「.；
，

. 

中
共
之
宣
言
同
痔
避
免
；
支
持
阿
麟
本
尼
亞
共
董
領
袖
之
旨
侖6

阿
爾
木
爾
亞
係
與
蘇
聯
於

~
埠%
滿三舍紐 

朗地溶 
一名度可市路約 

~高七五六六八 

一度九七八三五 

~
低五 四 四 四 五 

一度 四七六 四 六

黛

得

 

理

技

二
』
溫

- 
防
範
蘇
聯
之
間
諜
行
爲
。 

一
叉
放
射 
一 衛
星 

今
日
下
午
。美
阈
之
太

•
乏

♦▼
88̂  

e
东 
6 W  

o—

 
e *
 

e
各

if

度
 

4

五
 

元
 

二
 

五

十
 

元
 

五

空
程
序
磔
員
曾
。將
彼
等
之 

衛
星
射
上
月
球
。而
将
月
球 

上
之 
一 切
加
予
攝
影
。傳
返 

地
球
及
搜
集
其
他
各
種/
消

論

術

 

之

上

 

爭
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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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零4
每
份~
七)
，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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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泰
東
北
建
雷
網 

泰
國
。曼
谷
廿
一
三
日
路 

透
社
電
。空
軍
元
帥 W
氏
今 

一日謂，因
爲
寮
國
及
蘇
越
之 

一局勢0
而
令
到
美
國
無
泰
國 

一
在
泰
國
東
北
部
邊
風
建
立
了 

二
個
雷
達
網
。

「

彼
船
。最
初
此
雷
達
網 

一
係
由
美
國
及
泰
國
之
人
房
管 

一
理
之
。可
是
渐
漸
地
命
最
後 

一
完
全
用
泰
國
人
民
管
理
。 

wẑ
51679bze2H29b2w( 

中
共
亦
有
絹
念 

復
活
節
之
活
動 

於
復
活
節
明
間   

■<-/■
各
國 

信
仰
基
督
敎
之
人
們8
均
參 

加
了
彼
等
復
之
節
之
證
拜
。 

在
西
方
女
人
們
。將
彼
等
之 

帽
子
來
顯
耀
於
人
們
之
前
。 

但
是
大
多
数
均
係
來
紀
念
基

- 
處
之
河
沼
地
帶
。

'■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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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'w*>/̂
^̂
^̂
^̂
"̂̂
^̂
^̂
^

一 尼
泊
爾
王
返
國 

杉
學
家
們
能
夠
進

一

月
球
上
之
一
切
。

一

與
印
未
得
妥
協

S
>~ 今E天陰近晚一 

陰一 雨水明日天陰一 

燮間育驟雨 
氣~高温度 五十五~ 

4

一低温度 四十五- 

ĉe2K?ez»z*zt471ŷ

息
。

一 小

DC
T

美
國
汴
過
去
曾
舞
發
射
一 

印
京C

新
德
里
廿
三
日 

數
枚
之
火
箭"
g

圖
注
月
亮
一
笑
聊
社
電
。尼
泊
爾
國
王
謨 

週
圍
附
近
遊
行
。可
是
均
失
一 
罕
氏
。
於
今
日
返
國
。但
是 

敗
。故
此
七
國
爲
丁
達
列
彼
一 
公
開
地
並
未
獲
得
印
度
首
相 

若

印

京

。新
德
里
廿
三H
路
透
股
電
。此
間 

却
中
今
日
披
露
。倘
若
中
共
想
與
印
度
商
討
一
項
印 

㈱
丑《
藏
貿
易
條
約
。則
中
共
必
須
要
首
先
將
佔
領
印 

簽
县 
度
領
土
之
軍
隊
徹
退
。

印
四 
印
度
此
項
之
響
求
。係
放
四
月
十
一
日
印 

義
先 
度
政
府
答
覆
中
共
政
府
三
月
三B
進
行
會
議
。

t 
• 

?

二 

.，-

C 

V
G

裂
。可
是
乃
然
與
中
共
係
持
密
卧
之
關
係
：

二一 

厶
蘇
聯
採
取
有
彈
性
之
技
術
、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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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y

南
越
控
柬
埔
寨 

軍
隊
過
境
殺
人 

南
越
。西
貢
廿
三
日
美

IN GE 
A

外
交
觀
察
家
謂C

整
個
中
共
宣
言
來
看
。中
共

811 於
蘇
聯
與
西
方
交
涉
及
會
議
之
事
。已
經
採•取
了
較
爲
肩
雑
性
之
技
一 

蘇
聯
之
政
府
報
章
。作
論
攻
整
該
等
共
產
主
義
者C

堅
持
與
西
方
戰
爭
。不
可
能
避
免
之
謬
論
。史
太
林
及
莫
洛
托
夫 

.係
被
付
責
寻*
持
該
等
理
論
之
人
物C

來
反
對
由
列
寧
及
克
氏
主
排
之
和
甲
共
存
政
策
。

•-• 

在
過
去
。蘇
聯
發
言
人
及
報
章
。用
此
項
之
言
亂
來
攻
擊
中
即
共
產
黨

2:死
硬
派
份
子
。因
爲
中
共
死
硬
派
份
子
之
「
二 

和
平
共
存
」
。係
與
史
大
林
及
莫
洛
托
夫
相
同
。

中
國
死
硬
派
份
子
之
和
甲
共
存
定
義
。係
將
於
產
集
團
之
軍
恥
力
量
。準
備
到
最
高
军
。萬 
一
與
西
方
作
攤
或
之
時. 

。能
夠
顕
得
勝
利
。可
是
蘇II
理
克
氏
之
和
平
共
存
定
義0
認
意
祉
平
共
存m
階
級
鬥
爭
二
最
高
方
式
。而
保
証
共
產
王
義. 

，者
。不
須
要
戰
爭
。而
複
得
勝
利
。

■

二
未
完
二
:

報

BY

2

通

&

•
“

IC

討
論
印
藏
商
約
之
備
忘
錄
。 

聯 
61:電
。南
越
政   

^
今
日
指 

撤 
今
日
該
答
覆
中
共
備
忘
錄
全
文
公
佈
謂
。
一 

派
遣
彼
等
之
軍 

帥 
印
度
方
面
。對
於
條
約
之
基
本
不
會
反
對
。然
i
控
東
著
。派
遣
彼
等
之
軍 

可
而
在
中
共
未
能
履
行
與
印
度
所
定
立
條
約
之
前
一

訊

:H

隊
越
過
界
檢
。而
進
襲
邊
境 

之
南
越
郷
村3

殺
死
四
十
九 

名
郷
民
。包
括
十
九
名®
 備 

在
內

C

4

處

IE

之
商
約
會
歳
係
無
法
舉
仃
。

印
双
方
之
備
忘
殊
。均
於
今
日
公
佈
。双
方
互
相
指
一 

。破
壊 - 
九
五
四
年
訂
立
下
之
五
項
和
平
共
存
約
。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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